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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批）2023年 12月 22日

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经调查 1 个部分属实，1 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1.“灵

宝市豫灵镇豫灵村，村干部占用昌宏酒店西北角的村民集体土地，违规盖安置房”问题部分属实。

2022 年 4 月，豫灵镇豫灵村麻一组安置房项目未办理合法手续即开始动工建设，2022 年 5 月 20 日，灵

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豫灵镇人民政府对其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麻一组及施

工单位停止施工，完善合法用地手续。通知下达后工程就此停工。2023 年 11 月 28 日，现场核查时，该

安居小区尚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目前不符合开工建设条件，施工工地处于停工状态，场地内杂草丛

生，无近期施工痕迹。11 月 29 日，经灵宝市土地与矿产勘查测绘中心现场勘测，结果显示该地块占地

地类为集体建设用地。2.“查看到回复称村委会已按程序收回土地，但是未看到任何公示，希望落实

是否收回土地并进行公示”问题不属实。2023 年 11 月 30 日，经豫灵镇豫灵村村民委员会会议决定，作

出《关于收回麻一组麻一安居小区地块的公示》，收回麻一组安置小区地块，归村委会管理，按照豫灵

镇镇区规划重新利用，并在村委会公示栏和麻一组安置小区地块进行张贴公示，公示时间自 2023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2 月 8 日，公示期满后，豫灵村村民委员会收回麻一组安置小区地块，截至目前豫

灵村村民委员会已收回麻一组安置小区地块。2023 年 12 月 12 日，豫灵镇政府安排人员到豫灵村村委

会和麻一组安置小区地块查看，张贴公示完好无损。

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经调查 1 个属实、1 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基本属实。1.“渑垣

高速项目占用村内的耕地建设高速公路”问题属实。渑垣高速 2016 年开工建设，在渑池县南村乡境

内约 5.1 公里，在修建高速公路时，建设方对渑池县南村乡青山村部分土地进行了征收，总赔付金额为

4192346.9 元。赔偿金 4192346.9 元中 130 万已划拨给渑池县黄河河务局，2892346.9 元划拨给渑池县

南村乡青山村村委。2.“赔偿款发放至村委后，村委未发放给村民，希望尽快发放”问题部分属实。渑

池县南村乡青山村村委在收到渑垣高速公路赔偿款后，对村民个人的土地及附属物进行了赔偿，已支

付 1264945 元，剩余款项（约 163 万）作为村集体资产用于全村合作医疗缴费和花椒产业发展资金，目

前还剩余 30 余万元。涉及农户个人耕地、附属物的赔偿款已全部兑付，目前荒山荒坡赔偿款，有 6 户

群众和村集体有争议（6 户群众认为荒山荒坡属他们自有，青山村委认为荒山荒坡属村集体），有关争

议正在走司法程序；林地赔偿款有 1 农户因地类问题拒绝领取补偿金（村民自认为是耕地每亩应补偿

3万元，但不能提供土地确权有关资料，青山村委认为该地块位于荒坡属林地），其他农户均已发放。

举报内容共涉及 3 个问题。经调查 2 个部分属实，1 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1.“三

门峡市渑池县仰韶镇后涧村居民房后（云门山公墓）西侧，韶山森林公园南麓原本树木成林”问题部分

属实。渑池县 2020 年规划建设一座城市公益性公墓，位于渑池县云门山公墓西侧，免费向城市居民

提供墓穴，该片区域属渑池县韶山森林公园范围。2022 年 4 月经渑池县自然资源局批准，办理了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1221202200001 号），土地性质为未利用地。渑池县城市公益

性公墓建设项目距离一老旧房屋较近，最近边线距房屋 39.92 米。按照《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

（建标 182-2017），对城市公墓与群众房屋的距离无明确要求。项目选址范围内林木权属渑池县国有

林场，2000 年将土地划拨给县民政局使用。2.“渑池县民政局可行性报告造假”问题不属实。2020 年 3

月渑池县民政局委托中政企（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份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渑

池县发改委结合第三方机构“关于《渑池县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估报告”意

见，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审批立项（渑发改社会〔2020〕111 号），不存在“可行性报告造假”问题。3.“违反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准备毁林建公益性公墓”问题部分属实。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河南省推进移风

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豫办〔2019〕18 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益性安

葬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豫政办〔2019〕59 号）要求，2021 年每个县（市）至少建成一个城市公益

性公墓，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渑池县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选址土地性质为未利

用地，虽然种有林木，但土地性质不属于林地，对于选址范围内部分林木，在建设时将严格按相关法律

法规办理手续，并选择最优设计方案，尽量保留原有林木。

举报内容共涉及 3 个问题。经调查 1 个部分属实，2 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1.“有

人租地存贮废弃硫酸用于勾兑从中牟利”问题部分属实。现场调查时，现场无铁矿石堆放，停放有 9

辆挂车（8 辆含后托槽罐，1 辆不含后托槽罐）和 5 台无挂车车头的槽罐。其中，1 辆号牌豫 RQ8338 的

挂车车头为南阳市金田运输有限公司所有，使用性质为危化品运输，该车状态正常，因下雪路封，临时

停放在该场地；其余 8 辆挂车后托挂槽罐和 5 台无挂车车头的槽罐罐体上标注有腐字，原用途为危化

品运输，为胡某某所有，经灵宝市公安局调查，均为外地市入户车辆，已全部办理注销手续。经现场查

看，所有槽罐内均为空罐，未发现现场存有废弃硫酸或者其他易制毒化学物品。由于该场地租赁时间

长，灵宝市组织应急管理局和公安局等单位正在对胡某某是否在该场地存贮废弃硫酸用于勾兑从中

牟利问题进一步调查中。2.“废酸严重污染环境，且影响村水源”问题不属实。2023 年 12 月 12 日，三

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灵宝分局委托河南鑫达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在该场院内西南角和东北角各取土

壤样品 1 个，pH 值均在正常范围内。监测地下水和地表水样品各 1 个，pH 值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三类标准。经对周边排查，未发现有环境污染痕迹。3.“有村民向当地政府，环保，应急，派出所反

映多次无果”问题不属实。灵宝市纪委监委对灵宝市 12345 政务热线办公室及相关部门举报信息台

账等进行调查，相关单位今年以来均没有收到过有关该问题的举报。

举报内容共涉及 4 个问题。经调查 1 个属实，3 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基本属实。1.“劈山

炸石，破土挖洞，大量倾倒开采废料占地数百亩”问题部分属实。反映的劈山炸石，破土挖洞问题为高

速公路隧道正常施工。大量倾倒开采废料占地数百亩，实为 LLYSSG--1 项目在蚂蚁岭村修建的韩

家岭隧道弃渣场及其进出场便道和临时转渣场用地共计批复用地 49.6 亩，其中弃渣场 26.45 亩，弃渣

场便道 17.52 亩，临时转渣场 5.61 亩。自 2023 年 5 月开始使用，截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弃渣场实际堆

放约 15 万立方米，临时转渣场临时堆放约 2 万立方米。经卢氏县自然资源局现场勘测，弃渣场实际用

地面积为 24.39 亩，临时转渣场实际用地面积为 5.21 亩，实际使用未超过批复面积。2.“大型机械轰

鸣、装卸废渣时噪音扬尘严重”问题属实。施工过程中，废渣装卸、运输过程中机械运行存在噪声，弃

渣场附近有 1 户居民，对周边群众产生影响；废渣装卸过程中，存在湿法作业不到位问题，导致扬尘污

染。3.“毁坏生态树木，百姓耕地无法复耕”问题部分属实。使用林地属实，耕地无法复耕不属实。韩

家岭弃渣场及进出场便道、弃渣场便道、临时转渣场使用林地均经过批准，不涉及违法违规问题。反

映的土地无法复垦问题，该项目在租赁土地前，已缴纳土地复垦保障金 547.97 万元，于 2023 年 1 月份

编制了《渣场恢复整治方案》，目前渣场复垦工作已经启动（清运工作）。4.关于堵塞河道问题部分属

实。韩家岭隧道临时转渣场临近河道，经卢氏县自然资源局审批临时使用未利用地 5.403 亩（河流水

面），实际使用为河岸，土地性质为河流水面。经勘测临时转渣场实际用地面积为 5.21 亩，其中河流水

面 4.013 亩，实际使用面积小于批复面积，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办结，

具体情况如下：1.“灵宝市豫灵镇豫灵村，村干部

占用昌宏酒店西北角的村民集体土地，违规盖安

置房”问题已办结。2022 年 5 月 20 日，灵宝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对该违法占地建安置房的行

为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当事人立即

停工至今。目前豫灵村村民委员会已收回麻一组

安置小区地块。2.“查看到回复称村委会已按程

序收回土地，但是未看到任何公示，希望落实是否

收回土地并进行公示”问题已办结。2023年 12月

12 日，豫灵镇政府安排人员到豫灵村村委会和麻

一组安置小区地块查看，张贴公示完好无损。豫

灵镇政府和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加强对该

地块的监督管理，避免违法建设行为出现反弹。

渑池县南村乡青山村村委在收到渑垣高速

公路赔偿款后，已按照青山村村民代表大会决

议，对村民个人的土地及附属物进行了赔偿，对

于目前存在争议问题，正在走司法程序，以司法

裁决结果依法决定该笔赔偿款的归属；对于 1 农

户因地类问题拒绝领取补偿金问题，将积极与其

沟通协商。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

办结，具体情况如下：1.渑池县政府成立由分管

县领导任指挥长的项目建设指挥部，统一指挥协

调群众关系，目前项目正处于初步设计阶段，将

充分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及时向群众公开公示，

争取拿出社会各界认可的设计方案。2.组织相

关部门、群众代表和涉事群众召开阳光听证会，

主动向群众宣讲相关政策，说明项目的必要性，

同时全面考虑群众的感受，积极与群众沟通，提

升群众参与性，争取群众理解和认可。3.在符合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高质量建设群众满意的公益

性公墓。

经调查，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阶段

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1.2023 年 12 月 13 日，灵

宝市公安局已督促胡某某将停放在灵宝市尹庄

镇涧口村南山公园北山脚下场院内已注销的 8
辆挂车和 5 台槽罐全部交至车辆报废厂进行处

理。2.灵宝市应急管理局和公安局正在对胡某

某是否在该场地存贮废弃硫酸用于勾兑从中牟

利问题进一步调查中，如存在违法行为依法依规

查处到位，计划 2024 年 1月 30 日办结。

经调查，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17 日阶段

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1.“劈山炸石，破土挖洞，大

量倾倒开采废料占地数百亩”问题未办结。反映

的劈山炸石、破土挖洞，属于正常施工行为。截至

12 月 14 日，LLYSSG--1 项目临时转渣场堆放废

渣已经清运完毕，场地恢复平整。待该项目施工

完毕后将对弃渣场、转渣场复垦到位。2.“大型机

械轰鸣、装卸废渣时噪音扬尘严重”问题已办结。

市生态环境局卢氏分局下达了整改通知，该项目

按整改要求制定了扬尘和噪声治理整改方案，加

大弃渣场运输道路清扫和洒水频次，装卸弃渣时

采取了抑尘措施，施工现场和大型机械作业距离

居民区较近时，避开居民正常作息时间。3.毁坏

生态树木，百姓耕地无法复耕问题未办结。该项

目使用林地、耕地均经过批准，项目施工结束后，

将按照有关要求，将林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临时

用地使用期满后恢复土地原状，自期满一年内完

成土地复垦，预计 2024年 11月底前完成。4.“堵塞

河道”问题已办结。临时转渣场用地占用河道行

为，属于经审批使用。目前，临时转渣场已使用完

毕，转渣场用地已恢复平整，使用河道部分已恢复

原状。下一步，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督促 LLYS⁃
SG--1 项目施工结束后，按照复垦方案完成土地

复垦，预计 2024年 12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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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反映

三门峡市灵宝市

豫 灵 镇 豫 灵 村 ，

村干部占用昌宏

酒店西北角的村

民 集 体 土 地 ，违

规 盖 安 置 房 问

题，查看到回复

称村委会已按程

序 收 回 土 地 ，但

是未看到任何公

示 ，希 望 落 实 是

否收回土地并进

行公示。

三门峡市渑

池县南村乡青山

村 二 组 ，2016 年

渑垣高速项目占

用村内的耕地建

设 高 速 公 路 ，赔

偿款发放至村委

后 ，村 委 未 发 放

给 村 民 ，希 望 尽

快发放。

三门峡市渑

池县仰韶镇后涧

村 居 民 房 后（云

门山公墓）西侧，

韶山森林公园南

麓 原 本 树 木 成

林 ，渑 池 县 民 政

局可行性报告造

假 ，违 反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准

备毁林建公益性

公墓。

灵宝市尹庄

镇涧口村南山公

园坡下边有人租

地存贮废弃硫酸

用于勾兑从中牟

利。废酸严重污

染 环 境 ，且 影 响

村水源。有村民

向 当 地 政 府 ，环

保，应急，派出所

反映多次无果。

三门峡市卢

氏县双龙湾镇蚂

蚁岭的卢洛高速

中铁大桥局栾卢

豫 陕 项 目 部 ，劈

山 炸 石 ，破 土 挖

洞 ，大 量 倾 倒 开

采废料占地数百

亩。大型机械轰

鸣 、装 卸 废 渣 时

噪 音 扬 尘 严 重 ，

毁 坏 生 态 树 木 ，

百姓耕地无法复

耕，堵塞河道。

生态

生态

生态

土壤

生态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制 止 违

法建设行为，

由 豫 灵 村 收

回该地块。

化 解 群

众矛盾，维护

群众利益，依

法 依 规 发 放

赔偿款。

向 群 众

解释政策，做

好群众工作，

争 取 群 众 理

解和认可，合

法 合 规 推 进

公 益 性 公 墓

项目建设，并

纳 入 渑 池 县

委、渑池县政

府工作计划，

成 立 工 作 专

班，逐步彻底

解决问题。

对 已 注

销 的 8 辆 挂

车 和 5 台 槽

罐 全 部 清 理

出该场地，对

胡 某 某 是 否

在 该 场 地 存

贮 废 弃 硫 酸

用 于 勾 兑 从

中 牟 利 问 题

进一步调查，

如 调 查 属 实

依 法 依 规 查

处到位。

督 促 项

目 施 工 方 依

法 依 规 实 施

作业，避免扬

尘、噪声污染

问题，施工结

束后，按照复

垦 方 案 完 成

土地复垦。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无

无

无

无

无

（下转B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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